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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冲浪时网页浏览历史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筛选、再推荐

网络信息给网民，网民接收到的相似信息越多就越容易被

引导，进而导致协商的非理性化，大范围的非理性化协商

的出现最终导致了协商主体间的“群体极化”现象严重。

最后，国家或政府开设网上协商，公民参与网上协商的具

体程序还未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针对如何推进我国网

络协商民主发展缺乏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问题和诉求的

出现让我们必须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网络协商民主的法

治化发展上。

网络协商民主法治化的现实困境

（一）网络协商主体的权利缺乏明确与保护

首先，兴趣是目前公民参与网络民主协商的主要因素

之一，大多数公民在网上冲浪时很大程度上会对自己感兴

趣的话题深入了解。参与网络民主协商亦然，于是就会出

现某一些网络协商吸引很多人的参与，而有些协商话题则

无人问津。其次，对于那些经济、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公

民来说互联网的普及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互联网建立起了

自身与外界社会的密切联系，公民有机会关心国家社会事

务，但公民筛选信息的能力较低，容易迷失在网络虚假信

息与娱乐诱惑中；或者他们认为国家和政府发布的协商议

题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自己没有关系，缺乏权利意

识与参与意识。久而久之，属地经济发展水平高、自身素

质良好且具有协商经验的公民团体参与网络协商民主的意

见表达会更加受欢迎；相反条件下的协商意愿就容易被忽

视，逐渐失去参与协商的可能性。这种趋势会使协商民主

的多元参与性遭到背弃，阻碍协商民主的发展。

（二）“群相极化”现象导致共识难以达成

信息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短视频

软件异军突起，对一个视频浏览一定时间或者点赞收藏，

你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浏览到数十条相同类型的视频，简

单地说就是大数据推送。协商主体的“群体极化”就是这

种现象引发的结果，公民在网上冲浪时会留下网页浏览记

录，网络信息技术可以轻易实现对数据信息的分类筛除、

再推荐网络信息给网民，网民接收到的相似信息越多，意

愿就越容易被引导，导致协商的非理性化。信息推送使得

对某一问题看法持相同意见或者意见相近的参与者在互联

网上逐渐形成协商体，协商体内部对事物的看法趋于一

致，思想逐渐同质化，这种“同质化”反对并排斥该协商

体的少数不同看法。被排斥的不同看法之间因为这种对立

又会成为一个新的协商体，在这个协商体内部也逐渐同质

化、情绪化，甚至极端化，且难以与对立协商体理性沟

通，最终难以达成共识。

（三）网络协商程序不清以及制度支撑不够

网络信息技术赋予了协商民主形式多元化的新可能，

网络协商逐渐成为热门，但现有的关于网络协商的程序与

制度设计无法有效适配因技术发展而不断更新的网络协商

形式，从而无法解决网络协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

目前在技术应用层面，特别在协商过程中对于公众的意见

与建议等大数据、碎片化信息的收集、归类还没有明确的

规定。其次，现阶段网络协商民主的开展缺乏固定的官方

平台与制度流程，具体的协商机制又过于笼统而丧失了可

操作性。再次，关于协商民主尤其是网络协商民主的顶层

设计与法治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提供了参与协商

的新平台，广大群众通过在网上建言献策实现有效协商，

但协商结果如何落实是关系协商成功与否的关键。商而不

决，决而不施都会影响协商的开展，打击公众的参与热

情，削弱政府公信力，使网络协商民主发展大受挫折。

网络协商民主法治化的现实路径

对于网络协商民主法治化过程中出现的不足，需要从

顶层设计出发完善网络协商民主的法律法规，系统地制定

程序规则，树立依法协商有序协商的意识，不断促进网络

协商民主的法治化、秩序化发展。

（一）在法律的制定上明确协商权利

首先，针对我国网络协商民主发展现状，协商主体的

参与协商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参与主体的协

商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的保护。这就需要以法制形式明确协

商权利，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网络协商主体

参与协商的权利，明确规范网民参与网络协商时要履行的

义务，为网络协商民主树立起法律保障。可以通过对用户

的实名认证来赋予发表言论的权限，并对网民的失控行

为甚至是违法行为进行追责。其次，在信息技术发展方

面，虽然已经出台了《数据安全法》等网络空间治理体

系的基本立法，但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再加上网络世界

的瞬息万变，国家政府必须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互

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当协商主体参

与网络协商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将法律明确规定协

商主体的权利作为依据，当网民们不再害怕在互联网上

发声，民主协商的参与性也就得到了提升。完善网络安全

与协商民主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有利于约束网络上的不当言

论与不良行为，进一步肃清、预防网络乱象，积极填补因

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法律漏洞，为网络协商程序的

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再次，设立网络协商平台的管理与维

护岗位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将网站管理与维护的职责权

限纳入到网络协商民主相关法律的范围内，明确网站管理


